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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院对内地破产程序的承认与协助

———以华信破产案裁决为视角

石静霞

内容提要: 鉴于内地与香港长期密切的经贸联系，两地法院面临跨境破产案件合作的

现实需求。继 2001 年香港高等法院承认广信破产程序及于债务人位于香港财产的首例

判决后，2019 年 12 月香港高等法院作出承认与协助上海华信破产程序裁决，对于促进两

地跨境破产合作具有里程碑式的价值和意义。华信破产案裁决表明，香港高等法院承认

和协助内地破产程序的法律条件有两方面: 一是破产程序符合集体性特征; 二是破产程序

由债务人成立地法院开启，但并不要求以互惠为前提。与广信破产案相比，香港法院首次

在华信破产案中正式承认内地法院任命的破产管理人地位，对其管理债务人位于香港的

财产提供适当的协助措施，同时中止债权人对债务人财产的个别执行。跨境破产案件的

处理对于我国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具有重要促进意义。内地法院宜以华信破产案为契

机，改变对跨境破产案件的消极与回避态度，尽快实现破产案件双向合作的历史性突破，

从而逐步扩大我国破产司法实践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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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静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 引 言

目前内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下称“香港”) 最大贸易伙伴，香港为内地最大服务贸易

伙伴、第六大货物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以及内地吸收境外投资的最大来源地和内地

最大的境外投资目的地。随着经贸联系的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投资者在内地和

香港均有大量业务和财产，两地法院多年来面临跨境破产案件合作的现实需求。但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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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和香港分属不同法系，同时法律制度和法律传统存在差异，因此两地在破产案件合作

方面存在客观制约和困难。〔1〕 尽管内地与香港已于 2019 年初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

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但由于破产案件具有集体性

等特点，因此对破产判决和裁定的承认与执行远比一般民商事案件的司法协助更为复杂

和敏感，以致于该安排并不适用于破产案件。〔2〕 由于内地与香港在破产清算方面缺乏合

作安排，因此影响了相关裁判的区际流动性。为了有效回应两地处理破产案件的现实需

求，自 2017 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律政司一直就专门的跨境破产协助安排进行

协商。
2020 年 1 月 13 日，香港高等法院公布一份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作出的裁决，承认并

协助执行由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案( 下称“华信

破产案”) 。〔3〕 尽管香港高等法院惯常地对由其他国家或司法辖区受理的破产程序及其

任命的破产管理人给予承认和协助，华信破产案却是香港法院于 2001 年承认并协助广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 下称“广信破产案”) 后，第二次承

认和协助内地破产程序。〔4〕 内地法院目前尚未承认过香港破产或清算程序，且对香港程

序中任命的清盘人提出的协助申请亦缺乏正面回应。这一情形对两地破产案件合作产生

了持续的消极影响。〔5〕 由此而言，华信破产案可被视为自 2006 年《企业破产法》实施以

来内地和香港在完善跨境破产协作机制层面的里程碑式案件。
鉴于此，本文拟通过解析香港高等法院作出的承认与协助华信破产案裁决，并在此基

础上与 2001 年广信破产案判决进行比较，〔6〕以讨论香港承认和协助内地破产程序的理

论基础及实践发展，同时重点关注承认内地破产程序的法律要件、救济措施及华信破产案

对内地与香港跨境破产合作的意义等。在引言之后，本文第二部分提炼了华信破产案的

基本案情及裁决要旨，第三和第四部分通过比对广信破产案，分别对香港法院承认上海华

信破产程序的法律条件及承认后对破产管理人的地位认可及协助提供、承认和协助无须

以互惠为前提等核心问题作出了研判。第五部分在观察 20 年来内地与香港有限单向的

跨境破产合作基础上，特别提示华信破产案对内地法院未来承认与协助域外破产程序的

借鉴意义。结语强调内地法院对跨境破产案件应采取务实开放和积极合作的态度，不断

增强我国破产司法实践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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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石静霞、黄圆圆:《论内地与香港的跨界破产合作: 基于案例的实证分析及建议》，《现代法学》2018 年第 5
期，第 171 － 172 页。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签署。其中，第

3 条第 5 项规定，“本安排不适用于破产( 清盘) 案件”。
HCMP 2295 /2019，HKCFI 167 /2020．
审理该案的香港高等法院法官夏利士( Jonathan Harris) 在裁决中提及，“这是香港法院第一次承认和协助内地破

产程序”。但在严格意义上而言，华信破产案是香港法院明确认可内地管理人地位的第一案，却并非香港承认内

地破产程序第一案。
See Rebecca Parry ＆ Nan Gao，The Future Direction of China’s Cross-Border Insolvency Laws，Related Issues and Po-
tential Problems，27 International Insolvency Review 5，5 － 31 ( 2018) ．
广信破产案和华信破产案均由香港高等法院审理，但在法官所作的承认与协助内地破产程序的法律文书上，前

者用“判决”( judgement) 一词，后者则用“裁决”( decision) 一词。本文遵循这两份法律文书的原始用法( 作者

注) 。



二 华信破产案的基本案情及裁决要旨

( 一) 华信破产程序的开启与香港债权人的暂时性扣押令

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上海华信”) 是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的一级集

团和核心融资平台，主要从事资本融资、石油开采和基础设施业务。2019 年 11 月 12 日，

作为债权人之一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上海华信不能清偿其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

偿能力为由，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对上海华信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该院于

11 月 13 日向上海华信传达通知。上海华信认可其无力清偿东莞证券到期债务的事实，

对申请人的破产清算申请不持异议，并称其已停止营业，严重缺乏清偿能力，无力偿还所

欠债务。11 月 15 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正式受理上海华信破产清算一案，并

同时指定三名联合管理人。12 月 6 日，该院裁定上海华信债权人应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前

向联合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其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召开。〔7〕

联合管理人在接管债务人账目后发现，上海华信的资产包括其对正在香港清算的子

公司拥有的价值高达 72 亿元港币的应收账款，且在香港子公司的清算程序中，上海华信

已提交债务证明。但在子公司的清算程序中，位于香港的债权人时和资产管理公司

( Right Time Fund，下称“时和资产”) 于 2018 年 8 月 24 日在香港法院针对香港子公司获

得一个价值约 2． 53 亿元港币的缺席判决。为执行该判决，时和资产针对上海华信对其香

港子公司的应收账款获得暂时性扣押令。在英美法上，这种扣押令也称为“非绝对的

( non-absolute) 扣押令”，如在一定期限内无人提出异议，则扣押人可申请法院将其变为

“绝对的”扣押令或“可执行扣押令”。〔8〕 香港法院针对该暂时性扣押令能否变为可执行

扣押令的庭审原定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进行。

为阻止时和资产将其获得的暂时性扣押令变为可执行扣押令，从而保护上海华信位

于香港的财产免受债权人的个别执行行为，内地联合管理人提出紧急申请，请求香港高等

法院承认并协助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启动的华信破产程序，暂停对时和资产所获扣

押令的庭审，直到对管理人的承认申请作出决定之后，再确定该扣押令是否可由债权人个

别执行。考虑到相关问题的紧急性，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向香

港高等法院发出请求函，以支持联合管理人提出的承认与协助申请。2019 年 12 月 11 日，

香港高等法院将对时和资产暂时性扣押令的审理延至 2020 年 1 月 8 日，并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对联合管理人的承认与协助申请进行庭审，当日即裁决承认上海华信破产程序及

于香港的效力，并给予联合管理人在香港针对债务人财产的履责权力。〔9〕 华信破产案裁

决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公布。

·461·

《环球法律评论》 2020 年第 3 期

〔7〕

〔8〕

〔9〕

参见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华信破产公告》，《人民法院报》2019 年 12 月 6 日第 6 版。
Order 49 ( Garnishee Proceedings) ，The Rules of High Court ( Cap． 4，Section 54) ，May 1，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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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案件裁决要旨

该案由香港高等法院公司与破产事务资深法官夏利士审理。夏利士法官在裁决中承

认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启动的华信破产程序，并赋予法院任命的联合管理人在香港

拥有并行使其履责必要的权力。这些权力范围广泛，包括要求第三方移交涉及债务人财

产的所有商业交易、账户、资产、负债及其他相关事项文件和信息并予以接收、在香港司法

辖区内查询、保护、获取、占有和控制债务人的所有资产、财产、账簿、文件、记录，包括会计

和法定记录，以调查债务人的财产事项以及引起其破产的情况。管理人可以采取所有必

要措施，阻止任何对债务人财产的处置行为，特别是在香港司法辖区内获取以债务人名义

或受债务人控制的任何银行账户贷款。为搜集财产和支付联合清算人费用目的，管理人

可以运营、开设或关闭以债务人名义或受债务人控制的任何银行账户。为协助其行使权

力和履行职责之目的，管理人可以聘请和雇佣律师或其他合适的中介机构或专业人士。
此外，为保护债务人利益并便利其调查债务人公司资产或事务以及引起其破产的情形，管

理人可提出必要法律程序或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披露相关文件以及调查第三方，并拥有

在任何已开始的法律程序中申请冻结或扣押裁定等辅助性救济手段。这些权力均可由联

合管理人本人或其授权代表在香港进行。〔10〕

除认可并赋予管理人上述履责权力外，夏利士法官在其裁决中还对债权人的个别执

行行为明确予以中止。裁定提及，只要债务人在内地处于清算状态，则除了联合管理人之

外，任何人不得在香港司法辖区内启动针对债务人或其事项、财产或资产的诉讼或程序，

除非经法院批准并受法院所施加的条件约束。

三 香港法院承认华信破产程序的法律要件

跨境破产合作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是否承认外国或境外司法辖区开始的破产程序，

并为该程序进行的便利而给予适当的协助措施或救济手段。这首先涉及到承认外国或境外

破产程序的法律要件，而该要件设定的宽严程度及必要性是决定合作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 一) 香港高等法院承认华信破产程序的两个要件

近年来香港高等法院审理了不少跨境破产案件，涉及到来自不同国家或司法辖区的

破产程序承认和协助申请，其中除一个申请来自大陆法系国家日本之外，〔11〕其他主要来

自普通法传统的一些离岸辖区，如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以及英属维京群岛等。这种情况

表明，许多公司( 包括来自内地或主要在内地从事业务经营的公司) 在这样的离岸司法辖

区成立，与香港的联系则体现为公司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从香港高等法院在此类案

件中所作裁决来看，承认外国或境外司法辖区法院开始的破产程序需满足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该境外破产程序为集体性程序，〔12〕二是该破产程序由公司成立地法院开启。〔13〕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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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MP 2295 /2019，［2020］1 HKLRD 676，Appendix ( Order) ．
HCMP 274 /2019，HKCFI 802，March 2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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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信破产案中，香港高等法院认为上海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启的华信破产程序符合以下

两个条件。

第一，上海华信破产程序在性质上属于集体性程序。理由在于，根据《企业破产法》

第 30 条规定，债务人财产包括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以及破产申请受

理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因此，上海华信破产程序应包括债务人的所

有财产。同时，联合管理人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的承认申请由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发出的请求函予以支持，其目的在于维护该程序的集体性以及对同一顺位债权人按比例

平等分配的原则。此外，联合管理人通过申请承认上海程序所寻求的对债务人位于香港

财产的权力与内地破产法和香港破产法及判例相一致。对此，夏利士法官特别注意到，

《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与香港破产法律具有实体上的相似性，这包括第 25 条规定的

“管理人权力和职责”、第 19 条规定的“程序中止”及第 113 条规定的“平等分配”。这些

规定与香港法及其所体现的理念相一致，因此承认上海华信破产程序符合香港法院的现

行实践。集体性是破产法区别于其他处理债权债务相关法律的最重要的特征。有学者甚

至认为，任何对破产法制度的分析如果脱离对其集体性的阐释，则注定是对破产法理解的

失败。〔14〕 香港高等法院将破产程序的集体性作为承认内地破产程序的首要条件，精准反

映了破产法的存在意义和破产程序的核心价值。应注意的是对破产程序集体性的判断要

素与《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有密切联系，这些规定是内地破产程序在香港被承认的重

要依据。

第二，内地破产程序由债务人上海华信的成立地法院开启。成立地 /注册地法院在跨

界破产中具有开启破产程序的合适管辖权，也通常是该程序被其他司法辖区承认的前提

条件。根据 1997 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 United Nation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下称“联合国贸法会”) 制定的《跨境破产示范法》( Model Law on Cross Border
Insolvency) ，如无相反推定，则债务人的注册地应被认定为其主要利益中心( center of main
interests) 。该地法院有权开始主要破产程序，并得到其他示范法司法辖区的承认与协助。

香港虽未采纳《跨境破产示范法》的规定，但其承认理由反映了跨境破产领域的一般公认

管辖权。但与此同时，夏利士法官在华信破产案中对注册地 /成立地法院开始破产程序的

强调并不能做绝对理解。近年来企业在离岸司法辖区注册、但在香港上市的情况较为普

遍。香港高等法院既有承认在离岸司法辖区开始的注册地破产程序，同时也有因债务人

在香港上市或其他足够联系而在香港启动的非注册地破产程序获得债务人注册地( 如开

曼群岛、百慕大群岛等) 法院承认与协助的案例。〔15〕 由于很多此类企业在内地经营并有

大量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内地法院需更多关注此类案件。此前基于各种缘由，法院未能参

与这类案件的跨境破产合作，事实上并不利于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夏利士法官将香港高等法院近年来类似判例中的承认理由适用于华信破产案，且主

·661·

《环球法律评论》 2020 年第 3 期

〔14〕

〔15〕

破产程序的集体性作为英美法上促进跨境破产承认与协助的重要考量因素，参见 Eugenio Vaccari，The Ammanati
Affair: Seven Centuries Old，and Not Feeling the Age，93 Chicago-Kent Law Review 831，836 － 858 ( 2018) 。
In Re China Agrotech Holding Ltd． ，FSD 157 ( 2017) ; In Re Dickson Group Holdings Ltd． ，SC ( BDA) 37 ( 2008) ．



要援引《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和通行国际实践，表明承认华信破产程序符合香港的法律

与实践。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破产法》第 5 条第 1 款明确规定“依照本法开始的破产程

序，对债务人在中国领域外的财产发生效力”。但夏利士法官在其承认依据中并未提及

该款，可能的理由在于有关破产域外效力的条文规定更多为本国法的宣示或态度，但这种

效力能否实现取决于其他司法辖区的承认与协助，也反映出香港法院在承认外国或境外

破产程序时，更注重该破产法中的实质性条文规定。《企业破产法》第 30 条虽未提及财

产的地域问题，但从其用语来看应当包括债务人的所有财产，无论其位于何处。

( 二) 广信破产案与华信破产案: 香港法院承认内地破产程序的条件之比较

2001 年 7 月，香港高等法院在中芝兴业财务有限公司诉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广

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香港子公司案( CCIC Finance Limited v． GITIC ＆ GITIC Hong Kong，下

称“广信破产案”) 中承认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启的广信破产程序。〔16〕 这是我国内

地破产程序在境外被承认的第一案。与华信破产案中的承认申请不同的是，广信破产案

并非由广信清算组( 在华信破产案中称为管理人) 提起，而是由获得暂时性扣押令的中芝

兴业财务有限公司( 下称“中芝兴业”) 作为判决债权人针对作为判决债务人的广信母公

司和作为被扣押人的广信香港子公司提起。与华信破产案类似的是，中芝兴业提起该案

的目的同样在于申请法院将其获得的暂时性扣押令变为可执行令状。之前，中芝兴业在

广信内地破产程序中申报的债权因广东省政府出具的安慰函( Letter of Comfort) 的担保效

力不被认可而被驳回，因此申请扣押广信香港子公司对母公司的欠债试图个别执行。〔17〕

因广信当时处于破产清算状态，此案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任命的清算组在香港高等法

院应诉。清算组请求法院驳回中芝兴业诉请，并中止中芝兴业针对广信母公司位于香港

财产的个别执行行为。审理该案的香港高等法院法官吉尔( Jill) 行使其自由裁量权，在考

虑了广信香港子公司的清算程序性质、广信母公司内地破产程序的目的和实际运行情况、
中芝兴业的申请意图以及其他相关事项后，认为广信内地破产程序的效力及于其位于香

港的财产，因此拒绝将中芝兴业获得的暂时性扣押令变为可执行令状，并批准清算组申

请，中止中芝兴业在香港针对广信的个别执行行为。〔18〕

在广信破产案中，吉尔法官承认广信内地破产程序一个关键考量因素在于该程序是

否具有域外效力。〔19〕 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既是处理跨境破产案件的基本出发点，也是该

类案件国际合作的核心问题。主张破产程序具有域外效力，则意味着一国法院开始的破

产程序及于债务人的境外财产。完整的破产域外效力具有双向性，既包括主张本国开始

的破产程序及于债务人境外财产的效力，也包括承认与协助在有合适管辖权的外国法院

开始的破产程序及于债务人位于本国财产的效力。广信破产案发生时内地破产程序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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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HCA15651 /1999，July 31，2001．
关于安慰函的法律效力长期存在学理和实践上的争论，参见 Sarah Worthington ( ed． ) ，Commercial Law and Com-
mercial Practice，Hart Publishing，2003，pp． 684 － 686。
关于该案更多细节和评论，参见石静遐:《我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的实例分析———评香港高等法院对“广信”破

产程序的承认》，《政法论坛》2002 年第 3 期，第 42 － 46 页。
HCA15651 /1999，para． 60．



1986 年《国有企业破产法》( 试行) ，该法未规定破产域外效力问题。承袭英美法传统，香

港高等法院令双方当事人查明内地法律和实践对于破产域外效力的态度。吉尔法官在参

考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行使自由裁量权对广信内地破产程序做出了承认判决。
从其判决可知，吉尔法官承认广信破产程序的理由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

第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启的广信破产程序旨在对债务人的全球财产进行统一

搜集，并对处于同一顺位的所有债权人公平地按比例分配。因此，香港高等法院如果同意

中芝兴业的个别执行行为，则将使中芝兴业获得相较于其他债权人而言的优惠待遇，从而

违反破产分配上的债权人平等原则。
第二，吉尔法官考虑了国际礼让原则。〔20〕 他认为当内地法院开启广信破产程序旨在

积极追求对所有债权人( 包括境内外债权人) 公平对待的分配目标并且事实上也在依此

进行 时，香 港 法 院 便 没 有 理 由 允 许 债 权 人 的 个 别 执 行 行 为 从 而 干 扰 该 程 序 的 正 常

进行。〔21〕

由此可知，吉尔法官在广信破产案中的承认理由包括两方面，一是内地破产程序对所

有债权人给予公平待遇，二是国际礼让原则。

如前提及，夏利士法官承认华信内地破产程序的理由为内地破产程序的集体性特征

及破产程序由债务人注册地法院开启。从华信破产案裁决看，判断破产程序的集体性需

要结合破产法的具体规定来论证，特别是该程序应包括债务人的所有财产，而开启程序的

目的则在于解决所有债权人的清偿要求。这些因素在本质上涵盖了对所有债权人的公平

待遇原则，并间接包括礼让原则，即香港法院给予那些符合集体性特征的破产程序以礼让

承认的待遇。但对比广信破产案的承认理由，可以发现夏利士法官还根据近年来香港法

院承认外国和境外破产程序的实践，将债务人注册地 /成立地法院开始的破产程序作为承

认条件之一，这顺应了晚近跨境破产合作中关于案件管辖权的发展趋势。吉尔法官虽未

在广信破产案判决中明确提出这一因素，但广信内地破产程序同样是由其成立地的法院

开启。因此，虽然从形式上看香港法院在广信破产案和华信破产案中的承认理由似乎有

所区别，但如进行实质分析则可发现其内在的一致性。

( 三) 互惠并非香港法院承认内地破产程序的条件

是否要求互惠以及对互惠条件如何理解，是承认与协助域外破产程序中的具有争议

性的问题。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5 条规定，承认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破产案

件的判决、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

审查。但根据英美普通法〔22〕和通行的跨境破产法基本原则，从 1997 年联合国贸法会制

定的《跨境破产示范法》和 2000 年欧盟理事会制定的《破产程序条例》( Regul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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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礼让作为国际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在跨境破产领域则被普通法国家发展为承认和协助外国破产程序的理由而

长期存在。See Andrew Godwin，Timothy Howse ＆ Ian Ramsay，The Inherent Power of Common Law Courts to Provide
Assistance in Cross-Border Insolvencies: From Comity to Complexity，26 International Insolvency Review 5，5 － 39
( 2017) ．
HCA15651 /1999，supra note 16，paras． 84 － 95．
In Re BJB Career Education Co Ltd，1 HK LRD 113 ( 2017) ; Rubin v Eurofinance，UKSC 46 ( 2012) ．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2015 年修订) ，再到 2018

年联合国贸法会制定的《与破产相关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示范法》( Model Law on Insolvency-
related Judgments) ，对于承认与协助外国破产程序或相关判决均无互惠要求。夏利士法

官在其裁决中对无须互惠条件作为承认依据作出了解释。承认和协助外国程序的目的在

于通过集体性破产程序，对债务人的所有财产变现、确定所有债权人的权利，并由该程序

中任命的管理人将债务人财产按比例公平分配给各顺位债权人。这意味着如果承认申请

来自于与香港有类似破产制度的外国或境外司法辖区，而且当面临债务人在不同国家或

地区有财产和债权人时，这些司法辖区也有促进单一集体性破产程序的考虑，则对香港法

院而言已经存在承认其程序的基础。从夏利士法官的解释看，香港法院是否承认其他司

法辖区( 包括内地) 开始的破产程序，首要考虑因素是两地破产法律制度和司法理念的相

通性，原因在于这种相通性是司法实践一致性的根本基础，基于此才能够在实质上达到互

惠效果。
《企业破产法》第 5 条规定互惠待遇的主要目的在于与我国《民事诉讼法》承认与执

行外国法院判决的规定相衔接或保持一致。考虑到互惠要求本身在法理和实践中存在的

问题，〔23〕近年来我国在“一带一路”司法实践中已对互惠问题作出了软化处理，例如采取

“先行给惠”和“推定互惠”等做法。但鉴于保留互惠要件往往成为承认与协助的障碍，未

来仍须顺应国际趋势去除破产法中的互惠要求。〔24〕 就承认跨境破产程序中的互惠原则

而言，最高人民法院近来亦要求探索适用新方式，以加强我国法院和管理人在跨境破产领

域的合作，从而推进国际投资健康有序发展。因此，鉴于华信破产案和广信破产案表明香

港法院已存在事实互惠，内地法院也应与时俱进、灵活适用《企业破产法》第 5 条的互惠

要求。此外，对来自其他司法辖区破产程序的承认与协助申请，如果符合其他要件的，也

不应仅以缺乏互惠而驳回。

四 香港法院对华信破产程序的协助措施

鉴于各国的司法主权，破产域外效力的实现取决于财产所在地法院的承认和协助。

承认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通常需要对外国破产程序中任命的管理人( 香港程序中称“清

盘人”，也有称“清算人”“受托人”等) 提供协助，以实现其对债务人位于本地财产的统一

控制和集中管理。如果只有承认而无协助，则承认效力的实际效果将大打折扣。香港法

院承认境外司法辖区破产程序的法律效果相当于该债务人在香港进行清算，通常引发对

债权人个别执行的中止及管理人对债务人事务的接管。在华信破产案中，香港高等法院

对华信内地破产程序的协助涉及两方面，即中止债权人时和资产的个别执行以及赋予内

地管理人在香港履责的各项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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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伟功:《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的构建路径———兼论我国认定互惠关系态度的转变》，《法商

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178 － 180 页。
参见金春:《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与协助: 解释与立法》，《政法论坛》2019 年第 3 期，第 143 － 152 页。



( 一) 中止时和资产的个别执行行为

中止债权人个别执行的目的在于促进香港《公司清算条例》第 186 节规定的“有秩序

清算或重整”的目的。〔25〕 在华信破产案中，中止时和资产个别执行的主要问题在于香港

债权人获得扣押令的时间与内地破产程序开始时间的先后是否影响执行中止。对此，夏

利士法官拒绝遵循已有 110 年历史的加尔布雷斯案( Galbraith v． Grimshaw) 判决，并行使

自由裁量权中止了时和资产的个别执行。
1． 加尔布雷斯案及英美法变迁

英国普通法传统上认为，在理想状态下，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待遇原则要求破产程序具

有对债务人财产普遍适用的效力，所有债权人有权参加该程序，也应被要求参加该程序，

即由单一破产程序来处理所有债权人的债权申报和债务人的财产分配。债权人不能因其

位于一个债务人财产多而债权人数量少的国家而享有特殊优惠待遇。如果境外破产程序

的开始先于债权人的扣押程序，则扣押程序无疑应被中止，这早在 1764 年所罗门诉罗斯

案( Solomons v． Ross) 判决中即有体现。在该案中，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家荷兰公司

被法院宣告破产，并任命了管理人。一个英国债权人在伦敦提起扣押令程序，试图扣押第

三人欠债务人荷兰公司的 1200 英镑债权。英国法院判决认为，破产程序的开始即意味着

将债务人所有财产，包括第三人欠债务人的债务，全部交予管理人进行控制和分配。因

此，英国债权人应交出其扣押所得，并在荷兰破产程序中证明其债权从而受偿。〔26〕

如果债权人开始扣押程序在先，债务人开始破产程序在后，则债权人的扣押执行是否

应被允许继续进行呢? 英国上议院于 1910 年在加尔布雷斯案中对此曾作出肯定判决。
该案涉及到英国法院在苏格兰破产程序开始前作出的扣押令的绝对性和可执行性问题。
20 世纪早期，一位债权人针对债务人在苏格兰获得一份金钱判决，该判决效力根据英国

1868 年制定的《判决延伸法》( Judgments Extension Act) 延及英格兰境内。债权人对一家

位于英格兰的公司送达了暂时性扣押令，理由是该公司对判决债务人负有欠债。暂时性

扣押令在送达后，判决债务人在苏格兰被宣告破产，导致其财产转至苏格兰的破产受托人

管理。苏格兰破产受托人随即在英格兰法院提起交互诉讼程序，目的在于确定破产受托

人和债权人对被扣押债务的支配权。〔27〕 对此，英国上议院判决，因苏格兰破产程序是在

暂时性扣押令送达之后两周才开启，因此针对被扣押债务的权利，判决债权人的权利优先

于苏格兰破产受托人。审理该案的洛本( Loreburn LC) 法官认为，如果破产程序发生在

先，则破产程序的启动意味着将债务人所有财产移交受托人，英格兰债权人的扣押权针对

外国程序受托人的权利不能优先。但如果债权人的扣押程序发生在先，则不应受到外国

破产程序受托人的权力影响，原因在于规定破产受托人权力回溯适用于债务人本身已不

能分配的外国法在英格兰并不适用。英格兰有关回溯适用的法律仅适用于在英国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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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Companies ( Winding Up and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Ordinance，1933，Cap． 32，Section 186; See Re Z-Obee Hold-
ings Ltd． ，1 HKLRD 165 ( 2018) ．
所罗门诉罗斯案裁决于 1764 年作出，对于跨境破产法的演进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See K． H． Nadelmann，Solo-
mons v． Ross and International Bankruptcy Law，9 The Modern Law Review 154，154 － 168 ( 1946) ．
House of Lords: Galbraith ( Appellant) v Grimshaw and Another ( Respondents) ，A． C． 508 ( 1910) ．



破产程序，外国破产程序的受托人权力并不影响英国债权人的权利。
加尔布雷斯案判决表明，如果债权人获得的暂时性扣押令在外国破产程序开始之前，

则可继续申请将该扣押令变为可执行的令状。该案判决在历史上受到诸多批评，这些批

评导致普通法逐渐发展起更开放的跨境破产协助方法，先后体现于剑桥天然气案( Cam-
bridge Gas Transport Corporation v． Official Committee of Unsecured Creditors) 、〔28〕卢宾诉欧

洲金融公司案( Rubin v． Eurofinance SA)〔29〕以及阿特拉斯船运公司案( Re Atlas Shipping
A /S)〔30〕等裁决。这些案件的裁决结果逐渐偏离了加尔布雷斯案，其变迁体现出英美普

通法对跨境破产合作更加开放的态度。2007 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最高法院布雷顿

( Paul Brereton) 法官在优贝思控股公司诉三宝电脑公司案( ML Ubase Holdings Co． v． Tri-
gem Computer) 中协助韩国执行破产程序时已拒绝遵守该先例。布雷顿法官指出，在跨境

破产案件中更明智的做法是，如果当地法院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则应将债务人的所有财产

交由外国程序中任命的管理人进行控制和分配。即使债权人在该外国破产程序开始前已

获得暂时性扣押令，法院仍有自由裁量权拒绝将该扣押令变成可执行的令状。〔31〕

2． 加尔布雷斯案会否对华信破产案产生影响

在“华信破产案”中，联合管理人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承认申请是因为债权人时和资

产试图在香港通过申请扣押令方式个别执行债务人的财产。这里的问题在于香港高等法

院承认上海华信破产程序是否能中止时和资产的执行行为。在其裁决中，夏利士法官讨

论了承认上海华信破产程序的法律后果，特别是这种承认对时和资产在香港进行的扣押

程序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香港高等法院在本案中遵循加尔布雷斯案的判决，则因时和资产获得暂时性扣

押令的时间早于上海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启华信破产程序，对华信破产程序的承认并不

能中止时和资产的个别执行行为。但夏利士法官认为，加尔布雷斯案的判决与现代跨境

破产法的理念并不一致，其说理及观点均比较狭窄，仅涉及破产宣告的回溯适用规则，即

苏格兰破产受托人试图在英格兰依赖苏格兰破产法关于回溯撤销扣押破产财产的规定。
该案判决也仅表明这样一种立场，即尽管当地法院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及其任命的管理人，

但并不承认该外国关于破产宣告回溯适用于债务人财产的规则。此外，在加尔布雷斯案

的判决作出时，有关跨境破产协助的理论和实践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因此该案适用的推理

不能适应现代普通法上的跨境破产协助需要。根据现行香港法律规定，如果债务人在香

港进行清算，则在清算程序开始后所有针对债务人应收账款的扣押程序将无法继续，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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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在该案判决中，法官霍夫曼( Hoffmann) 区别了破产程序的普及主义和地域主义，并将“修正的普及主义原则”视

为普通法上的“黄金标准”。Cambridge Gas Transport Corporation v． Official Committee of Unsecured Creditors，1 AC
508 ( 2007) ．
卢宾诉欧洲金融公司案涉及到美国法院作出的针对未出庭英国被告的破产相关判决是否可在英国法院执行的

问题。Rubin v Eurofinance，UKSC 46 ( 2012 ) ; See also Lia Metreveli，Towards Standardized Enforcement of Cross-
Border Insolvency Decisions: Encouraging United States to Adopt the UNCITRAL’s Recent Amendment to Its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51 Columbia Journal of Law and Social Problems 316，330 － 332 ( 2017) ．
United States Bankruptcy Court，S． D． New York: In re Atlas Shipping A /S，a Danish Corporation，No． 09 － 10314，404
B． R． 726 ( 2009) ，EWHC 878 ( 2011) ．
ML Ubase Holdings Co Ltd v Trigem Computer Inc． ，NSWSC 859 ( 2007) ．



债权人获得的暂时性扣押令是在清算程序开始前还是清算程序开始后。〔32〕 据此可知，英

国法院在加尔布雷斯案中的判决不能阻止香港高等法院对内地破产程序的协助。时和资

产试图通过扣押程序针对债务人执行价值约 2． 53 亿港币的缺席判决，违反了债权人同等

清偿原则和破产程序的集体性原则。即使时和资产在上海华信破产程序开始前已在香港

获得暂时性扣押令，但香港法院依然可以通过拒绝将该扣押令变为可执行令状的方式，协

助上海华信破产程序的进行。

( 二) 认可内地管理人地位并赋予其履责权力

根据香港的司法实践，法院如根据相应条件承认外国或境外司法辖区的破产程序，则

将适用香港破产法对外国或境外司法辖区破产程序中任命的管理人地位予以认可，并提

供其针对债务人位于香港的财产所必需的履责协助。〔33〕 除了比较成熟地建立并适用承

认及协助跨境破产案件的基本原则外，香港法院近年来还通过案例提供了一些类似标准

格式的做法，用以指导外国或境外管理人有效地向香港法院提出此类申请。例如，承认与

协助申请应采取书面形式，任命管理人的法院通常附上请求函以示对其申请的支持

等。〔34〕 在“华信破产案”中，夏利士法官在承认上海华信破产程序后，随即在其裁决中明

确上海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任命的联合管理人在香港司法辖区的各项权力。通过授予管理

人履责所需的广泛权力，香港法院就债务人在香港的债权债务及财产管理等方面，有力地

协助了华信破产程序的进行。
在实践中，香港法院并不必然给予外国或境外破产管理人依据香港《公司清算条例》

规定的所有权力。在普通法上对破产管理人权力进行限制的主要理由在于以下三方面:

第一，提供协助是为了使外国或境外司法辖区的法院能够解决因法院权力的地域限制所

导致的在债务人财产全球清算中的特殊问题。因此，提供协助并不意味着给予外国管理

人根据其被任命的当地法律并没有的那些权力; 第二，提供协助应以外国管理人行使其职

责所必要的权力为限; 第三，承认与协助裁定须与香港的实体法和公共政策相一致。〔35〕

基于这些理由，夏利士法官曾在之前的案件中裁决，如果管理人是由那些与香港有类似破

产制度的国家或司法辖区的法院所任命，则视案件的实际需要，可以给予外国管理人的协

助可扩及依据香港《公司清算条例》规定的实体上类似的权力。〔36〕

在广信破产案中，虽由广信清算组在香港程序中应诉，但吉尔法官的判决并无涉及清

算组的权力问题。夏利士法官基于香港近年来承认境外破产程序的经验，在华信破产案

中第一次专门认可了内地管理人的地位并赋予管理人明确的履责权力，且对这种权力的

范围和理由进行了清晰阐释，对于内地法院而言具有较高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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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5〕

〔36〕

这些实践体现于系列案件中。See Roberts Petroleum Ltd． v Bernard Kenny Ltd，2 AC 192 ( 1983) ，209 ( B-G) and
213 ( F-H) ; Credit Lyonnais v SK Global Hong Kong Ltd，4 HKC 104 ( 2003) ; SCK Serijadi v Artison Interior，1 SLR
680 ( 2019) ．
英美法上法院这一做法的原因由霍夫曼法官在剑桥天然气公司案的裁决中作出了解释，参见 Cambridge Gas
Transport Corporation v． Official Committee of Unsecured Creditors，1 AC 508 ( 2007) 。
See In Re Joint and Several Liquidators of Pacific Andes Enterprises，( BVI) Ltd． ，HCMP 3560 ( 2016) ．
Singularis Holdings Ltd v． PricewaterhouseCoopers，UKPC 36 ( 2014) ，AC 1675 ( 2015) ．
In Re Joint Liquidators of Supreme Tycoon Ltd． ，1 HKLRD 1120 ( 2018) ．



五 华信破产案对跨境破产合作的促进作用

香港高等法院对上海华信破产程序的承认与协助，对于促进内地与香港在跨境破产

案件的合作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本部分首先回顾内地与香港二十年来极为有限的

跨境破产合作，之后结合华信破产案的裁决提示该案对内地与香港跨境破产合作的价值

及意义。

( 一) 从广信破产案到华信破产案: 有限单向的合作现状

1986 年《国有企业破产法》( 试行) 对跨境破产规定付之阙如，给改革开放后尤其是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涉外破产案件审理带来诸多实际问题。〔37〕 尽管 2006 年《企业破产

法》第 5 条是我国破产立法史上首次规定跨境破产的条款，并借鉴了1997 年联合国贸法会

《跨境破产示范法》的基本精神，但其条文的原则性导致实际操作中存在潜在困难。加之长

期以来我国法院对跨境破产问题缺乏了解等各种因素，该条在司法实践中始终未能落地。
目前我国法院承认境外破产程序的案件仅有三起，即 2001 年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承

认意大利米兰法院破产庭宣告伊恩集团( E． N． Group s． p． a． ) 股份集团公司破产案、〔38〕

2005 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承认法国普瓦提艾商业法院宣告百高洋行( Pellis Corium Pel-
cor) 破产案、〔39〕2012 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承认德国蒙特巴地区法院在科勒博士诉斯豪

斯( Dr． Koehler v Seehaus) 案中所作的破产判决。〔40〕 前两起案件中的承认发生于 2006 年

《企业破产法》出台之前，第三起案件尽管发生于《企业破产法》实施五年之后，但武汉中

院法官所作的承认判决中亦未提及第 5 条。这三起案件的承认依据均为当时生效的《民

事诉讼法》及我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签订的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且均未对外国管理

人提供及时有效的协助。另一方面，我国法院开始的破产程序至今已有四起得到其他国

家或地区法院的承认和协助。除广信破产案和华信破产案之外，近年来还有两起破产程

序得到美国破产法院的承认和协助。〔41〕 这四起案件中美国和香港地区法院的合作对于

我国破产管理人追回债务人的境外财产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但同时亦提示我国法院在

跨境破产案件上的消极态度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严重不相称。
就内地和香港跨境破产的司法实践而言，虽然两地法院实际上有不少需要合作的案

件，〔42〕但实质上的合作却极其有限，二十年间仅有两起单向合作案件。香港法院通过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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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40〕

〔41〕

〔42〕

参见石静遐:《中国的跨界破产法: 现状、问题及发展》，《中国法学》2002 年第 2 期，第 115 － 118 页。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0) 佛中法经初字第 633 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刘建红: 《申请承认和执行意大利法院破

产裁决案》，《中国法律》2003 年第 3 期，第 32 － 34 页。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5) 穗中法民三初字第 146 号民事裁定书。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 鄂武汉中民商外初字第 16 号民事裁定书。
2014 年 8 月 12 日，美国新泽西州破产法院承认我国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开启的尖山光电破产程序。判决原

文参见 In re Zhejiang Topoint Photovoltaic Co． ，Ltd． ，Case No． 14 － 24549 ( GMB) ，( 2014) 。2019 年10 月8 日，美

国纽约南区破产法院承认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开启的洛娃科技实业集团重整程序。判决原文参见 In Re Reward
Science ＆ Technology Industry Group Co． ，Case No． 19 － 12908 ( MEW) ，( 2019) 。
See Emily Lee，Comparing Hong Kong and Chinese Insolvency Laws and Their Cross-Border Complexities，9 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259，259 － 280 ( 2015) ．



信破产案在 21 世纪初即承认了内地破产程序，在客观上对之后《企业破产法》第 5 条要

求的互惠提供了先行给惠的实例支持，但遗憾的是内地法院一直对该判决缺乏回应，至今

未对香港破产程序提供承认和协助。2011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北泰控股公司申请承认香

港法院清盘令”中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复函加深了香港法官和破产从业者对内

地法院处理跨境破产案件的消极和悲观预期。
夏利士法官在其裁决中提及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承认意大利破产判决和武汉市中级

人民法院承认德国破产判决两起案件，但他同时指出，处理这两起案件的法官并没有认识

到此类案件的实质问题所在，因此这两份判决对外界判断内地法院如何根据《企业破产

法》第 5 条应对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申请并无借鉴意义。加之最高人民法院一直未出台

具体规定指导跨境破产案件的司法实践，目前无法判断内地法院是否会与其他司法辖区

( 包括香港在内) 的法院进行跨境破产案件的合作。但即使如此，夏利士法官仍认为，第 5
条的存在本身即表明内地在制定《企业破产法》时已清楚预见到，经济全球化将导致越来

越多的企业或投资者从事跨境商业行为，法院必然面临在破产案件上进行国际合作的现

实需要。既然承认上海华信破产程序符合香港的相关法律和实践，则应作出承认裁决并

对管理人提供必要协助。

( 二) 华信破产案对内地和香港破产执行合作的价值及意义

作为普通法上关于跨境破产承认与协助的重要发展，华信破产案裁决是在距离广信

破产案 20 年后由香港高等法院作出的又一例破冰性裁决，再次体现了内地破产程序在香

港具有的域外效力，对于促进内地和香港的跨境破产合作具有重要启示和影响。如果有

更多类似裁决，则表明我国破产法律和司法实践在域外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从而有利于

促进我国破产法的市场化实施并产生良好的国际影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夏利士法官在其所作裁决的最后一部分强调，尽管他在本案中承

认上海华信破产程序及其联合管理人在香港的地位和权力，但就未来的内地和香港之间

的跨境破产合作而言，香港法院是否会继续给内地破产程序管理人提供协助则必须在逐案

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其中特别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内地法院是否与香港法院一样愿意

促进两地的跨境破产合作，并且双方在此类案件的处理上有逐渐趋于一致的理念和做法。
作为在跨境破产协助领域最先进的普通法司法辖区之一，香港高等法院在华信破产

案裁决的最后传递出两层重要信息: 第一，尽管内地经济模式和法律制度在很多方面与香

港不同，但跨境破产案件的成功取决于不同司法辖区法院间的开放合作。〔43〕 如果境外债

权人希望追回其债务，更有效的办法是参加破产程序而非寻求个别执行; 第二，对于奉行普

通法传统的香港法院而言，除非华信破产案的裁决被推翻，否则应被香港法院在后续类似案

件中遵循。但夏利士法官却明确强调，香港法院在以后涉及内地破产程序的承认与申请方

面仍需进行个案分析，且尤其应关注内地法院在跨境案件上的态度。由此可知，华信破产案

之后，内地法院在处理跨境破产案件时不应将香港高等法院在此案中的开放合作态度视为

今后的必然做法。对于尚未承认过香港破产程序的内地法院而言，第二层信息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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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华信破产案还涉及到美国破产法院对香港法院开始的上海华信香港子公司的清算协助。United States Bankrupt-
cy Court-S． D． New York，In Re Shanghai Huaxin Group ( Hong Kong) Limited，Case No． 19 － 11482 ( JLG) ，( 2019) ．



此外，债务人破产或临近破产时，其财产往往处于随时可能被债权人扣押及个别执行

的状态，这种紧急情况要求管理人应尽快行动。尤其是当债权人和财产位于多国时，更需

要管理人的迅疾反应，否则其承认和协助申请可能变得不具有实际意义。〔44〕 同时，这也

需要被请求作出承认和协助决定的法官快速决断。在华信破产案中，时和资产暂时性扣

押令的庭审时间原本定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联合管理人紧急申请香港法院将该庭审延

迟至承认申请作出之后进行，上海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则于 12 月 10 日发出请求函支持管

理人的申请。尽管该案裁决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公布，但夏利士法官在 2019 年 12 月 18
日即对管理人的申请进行庭审，并于当日作出承认与协助令。因此，在华信破产案中，上

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管理人及香港高等法院的快速行动符合跨境破产案件的紧急性

特点，各方的密切配合对于确保案件的成功必不可少。对于内地法院而言，这也是在未来

面临跨境破产案件合作申请时应注意的问题。

六 结 语

在跨境破产案件的处理上，各国法院采取合作还是各自为政，在理论和实践上长期存

在分歧。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实驱使多数司法辖区，包括香港在内，基于修正的普

及主义理念选择了合作而非冲突的路径。〔45〕 香港高等法院作出的华信破产案裁决和广

信破产案裁决均涉及香港对内地破产程序的承认与协助，两起案件在案情上也有一定类

似之处，但在法官作出承认裁决的法律依据、对内地管理人地位的认可及履责权力的赋予

等方面则有值得注意的区别。这些区别亦体现了香港法院对内地有关跨境破产法律现状

的理解及未来发展方向的期待。在《企业破产法》实施 10 多年后，香港高等法院透过华

信破产案裁决再次发出清晰信号，期待内地法院对符合条件的香港破产程序采取类似的

合作态度。可以预见华信破产案之后，如果内地法院之后仍在跨界破产案件上采取消极

态度，则将对内地程序的域外效力产生更为负面的影响。由此而言，华信破产案留下了一

个需要直面的问题，即内地法院是否准备以及如何承认和协助符合条件的香港和外国破

产程序及相关判决。
近来跨境破产问题受到史无前例的关注。最高人民法院要求依照《企业破产法》

第 5 条规定开展跨境破产协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等 13 部门于

2019 年发布《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要求完善跨境破产规则并推动解

决跨境破产难题。在目前已启动的《企业破产法》修订工作中，跨境破产为焦点和难点

问题之一。〔46〕 为进一步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完善跨境破产协调

机制，探索主要破产程序和主要利益中心地制度的适用，依法保护债权人和投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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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Samsun Logix Corporation v DEF，EWHC 576 ( 2009) ，BRIR 1502 ( 2009) ; D /S Norden A /S v Samsun Logix Corpo-
ration，EWHC 2304 ( 2009) ，BRIR 1367 ( 2009) ．
See James Spigelman ( et． al． ) ，Cross-Border Insolvency: Cooperate or Conflict? 83 Australian Law Journal 44，44 － 55
( 2009) ．
“刘贵祥在第三届中新法律和司法圆桌会议上作专题发言表示: 完善跨境破产协调机制，营造公平公正营商环

境”，https: / /www． chinacourt． org /article /detail /2019 /08 / id /4410186． s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0 － 05 － 10］。



益”的。〔47〕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亦对内地与香港的跨境破产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借助良好的发展契机，考虑两地间密切的经贸关系，内地法院宜在深入理解跨境破产核心

理论的基础上，以华信破产案为参照熟悉香港法院在该领域的最新实践。在未来跨境破

产具体案件的处理中，建议内地法院秉承开放务实的合作原则，灵活运用《企业破产法》
第 5 条规定，积极探索互惠适用新方式，从严解释公共政策例外，〔48〕实现跨境破产合作上

的双向历史性突破，逐步扩大我国破产司法实践的国际影响力。

［Abstract］ Given the ever-increasing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SAR during the past decades，there has been an urgent need for cross-
border insolvenc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elevant courts． Subsequent to the GITIC case in
2001，in which Hong Kong High Court ( HKHC) recogniz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extraterritorial
effect of an insolvency proceeding opened by a Mainland court on the debtor’s assets located in
Hong Kong SAR，the recent decision on recognizing and assisting CEFC Shanghai Proceeding
rendered by HKHC in December 2019 serves as a milestone in the insolvency cooperation be-
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SAR since the Enterprises Bankruptcy Law entered into
force in 2007． The CEFC decision indicates that there are two prerequisites for HKHC to recog-
nize and assist a Mainland insolvency proceeding: the proceeding is collective in its nature and
it is opened by the court where the debtor is incorporated． Reciprocity is not required for HKHC
to recognize an insolvency proceeding opened in other jurisdiction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GITIC case，the CEFC decision for the first time formally recognized the status of bankruptcy
administrator appointed in the Mainland proceeding． Accordingly，the assistance granted to the
administrator by HKHC includes the powers necessary to fulfill their duties in Hong Kong and
the stay of the garnishee order nisi seized by local creditor against the debtor’s assets as well．
Cross-border insolvency cooperation is greatly conducive to further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Mainland China． Cross-border insolvency has been attached un-
precedented importance in recent years． Courts in Mainland China should seize this golden op-
portunity to adopt an open and practical attitude in this area and actively engage themselves in
cooperating with other jurisdictions，including Hong Kong SAR，thereby enhancing the interna-
tional impact of China’s judicial practice with respect to cross-border insolv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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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法发〔2019〕29 号，2019
年 12 月 9 日。
在跨境破产合作中限制性解释“公共政策”是多数国家的共识。进一步分析参见金春:《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与

协助: 解释与立法》，《政法论坛》2019 年第 3 期，第 143 － 152 页; 黄圆圆:《公共政策例外条款在跨界破产中的适

用与启示》，《时代法学》2018 年第 4 期，第 102 － 111 页。


